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鍾舜貴牧師 5/04/2008 

 

經文:弗五:21-33 

 

大綱：   

 一. 妻子的角色(21-24) 

1. 順夫如主 – 從救贖的立場來看(21-22) 

2. 尊夫如頭 – 從創造的立場來看(23-24) 

 

         二. 丈夫的角色(25-33) 

1. 愛妻如主 – 像基督愛教會的愛(25-27) 

2. 愛妻如己 – 像愛自己身子的愛(28-33) 

         

討論題目： 

1. 保羅時代對男人與女人的觀念，有何不同的社會背景？ 

2. [弗 5:21] 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，彼此順服。[弗 5:22] 你們作妻子的，當順服

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順服主。這兩節經文如何作合理的解釋？ 

3. 頭 是否是一種階級? 為什麼? 請舉例說明. 
4. 對妻子順服丈夫的要求，你認為保羅有重男輕女的觀念嗎？ 

5. 妻子可以無條件的順服丈夫嗎？請說明理由 

6. 聖經如何教導丈夫愛妻子? 
7. 丈夫愛妻子要到什麼樣的程度？請予以說明 

8. 「妻子順服丈夫」與「丈夫愛妻子」之間，誰應該先作？誰比較更難作到？ 

9. 你對這段經文的信息有何回應？如何改善作夫妻的角色？ 

 
 

 

 

 


